附件二        《诉讼委托人应提交的常见材料清单》

尊敬的委托人：

您好！

请您在诉讼案件立案前（委托人为被告时最迟在开庭日的3天之前）向本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 委托人为单位时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 贵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2份；

2、 贵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2份；

3、 贵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且贵单位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2份

（上述材料中一份转交给人民法院、一份律所存档）；

    4、在本所律师审核贵单位提供的有关证据和法律文书并起草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后，请贵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在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上签字并加盖贵单位公章，在对方当事人为一个时，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的正本原件应制作4份（一份交人民法院、一份贵单位存档、一份律所存档、一份通过法庭转交给对方当时人），每增加一个对方当事人请多制作一份。

5、提供与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份数相同的证据复印件数套，所有证据材料必须用A4纸复印，并在每套证据材料上加盖骑缝公章。

2、 委托人为个人时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您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2份；

2、您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2份

（上述材料中一份转交给人民法院、一份律所存档）；

3、在本所律师审核您本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和法律文书并起草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后，请您在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上签字，在对方当事人为一个时，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的正本原件应制作4份（一份交人民法院、一份您留存、一份律所存档、一份通过法庭转交给对方当时人），每增加一个对方当事人请多制作一份。

4、请您提供与起诉书（或答辩状）份数相同的证据复印件数套，所有证据材料必须用A4纸复印，并在其中的两套证据材料上的每页复印件右下角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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